附件2

大 赛 指 南

一、大赛主题

（一）总体要求

主题鲜明，导向正确，突出原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唱响新时代的最强音，着力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二）创作方向

1、《最美湖北人》：突出展现湖北各行各业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挖掘以张富清为代表的荆楚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的追梦故事和感人事迹；

2、《最暖身边事》：记录身边的温暖和感动，深入挖掘普通湖北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人事例，以小见大，以事明理。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诚实守信、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3、《最潮新生活》：以人民群众可知可感的生活点滴，展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新风尚。营造人人守法、风清气正、和谐安定的的良好社会环境，传播好中国精神、湖北精神；

4、《最亮新变化》：聚焦新变化，讴歌新时代，感知70年巨大变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描绘湖北人民生产生活中昂扬向上、奋斗不息的伟大实践；

5、《最靓新成就》：记录70年来荆楚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和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集中展现新时代湖北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取得的光辉成就。

二、参赛作品

（一）作品类别

分为网络剧情类作品，网络非剧情类作品，网络视听专栏三大类。

1、网络剧情类作品：微电影、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

2、网络非剧情类作品：微视频、网络纪录片、网络形象宣传片、网络公益广告片；

2、网络视听节目专栏：网络科教/人文栏目、网络综艺栏目、网络直播栏目，网络音频节目。

（二）作品要求

1、时长要求：网络大电影时长应在60分钟以上，微电影时长不得超过25分钟，微视频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公益广告片不超过2分钟。

2、格式要求：最低分辨率：1280×720，码率>4M，画面比率：16:9，帧率：25，字幕：简体中文， MP4格式数据。

3、参评网络综艺栏目、网络科教/人文栏目、网络直播栏目评选，需选取1期节目内容报送，5期节目列表；参评网络剧评选，需选取2集内容，连续10集节目列表。

三、大赛赛制

（一）大赛报名

1、大赛官网设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gdj.hubei.gov.cn/
2、登录官网。在通知公告栏查看大赛通知文件，了解大赛章程，下载《作品申报表》、版权承诺书。按要求填写好相关表格，打印盖章后扫描。
3、存储材料。将申报作品（MP4、MPEG、MOV等常见视频格式）、作品申报表、版权承诺书以及海报（JPG格式）存储到U盘中（存储介质，概不退还）。
4、报送作品。将申报作品相关原件及扫描件等电子资料，寄（送）至湖北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作品报送（电子版）命名标准为：报送单位+作品类别+作品名称。
5、联系方式。联系人：潘蓉，联系电话：027-87329015；13307175732 。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九号，湖北省广播电视大楼1510室，湖北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邮编：410073
（二）参赛形式

以个人或单位团队形式参赛均可。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或团队原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作品著作权，组委会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奖项设置
	奖项类别
	奖项设置

	网络剧情作品单元
	优秀微电影10部

	
	优秀网络剧3部

	
	优秀网络电影3部

	
	优秀网络动画片3部

	网络非剧情作品单元
	微视频10部

	
	网络纪录片5部

	
	网络形象宣传片5部

	
	网络公益广告5部

	网络视听节目专栏
	优秀网络综艺栏目3个

	
	优秀科教/人文栏目3个

	
	优秀网络直播栏目3个

	
	优秀网络音频节目2个

	最佳单项奖
	最佳导演

	
	最佳男演员

	
	最佳女演员

	
	最佳摄影

	
	最佳音乐/音效

	
	最佳剪辑

	
	最佳美术/造型设计

	
	最佳（成片）编剧

	
	最佳网络剧情（故事）片

	
	最佳网络非剧情（纪实）片

	
	最佳网络人气奖

	
	最佳传播效果奖


（四）评分规则

1、思想主题（40%）：联系实际，贴近生活，突出思想道德内涵，注重价值导向。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突出湖北元素，提高作品表现力，强化传播效果；

2、艺术表现（30%）：遵循艺术规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注重艺术表现，贴近大众审美情趣，提倡风格多样、百花齐放。

3、创新手法（30%）：运用大众化、形象化、具体化的表达方式进行创作，具有较强表现力、感染力和时代气息。鼓励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创意创作，提升作品对大众的吸引力。作品做到“美起来”“动起来”“活起来”。

四、版权归属

1、参赛者保证其参赛作品为参赛者原创，如为合作作品，保证已获得各方同意，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商标权、肖像权等），并在此免费授予大赛主办方、承办方及协办方其参赛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使用平台：本次大赛主办方，承办方及协办方及其关联公司运营或合作的各类平台。

2、大赛主办方有权在学习强国、全省网络视听联播平台及国内各地市广播电视台等开设专栏展示入围作品。

3、参赛者为其参赛作品的创作人，就参赛作品享有知识产权，大赛主办方有权根据大赛需要公益性使用参赛作品。参赛者需遵守大赛活动规则，配合大赛各项活动。

4、若作者对以上条款内容有保留，应做出书面声明， 否则视为自愿认可本条款。

五、附则

1、大赛结束后，对获奖作品保留两周的质疑投诉期。若收到投诉，大赛领导小组将委托主办单位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经调查，如确认该作品资格不符者，取消该作品获得的奖励，并视情节给予所在单位取消参赛资格或其他处罚。大赛组委会不接受匿名投诉，将保护实名投诉人的合法权益。

2、获奖者在收到领奖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未与大赛组委会联系领奖事宜的，视为放弃领奖及相关权利。

3、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其它未尽参赛规则的解释权。

